
3月 13日，王某向市人民法院提起民
间借贷诉讼，请求判令许某归还借款 16.7
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2018年4月初，王某将18万元的彩礼
交由许某保管，之后该款项被对方挪用。
后来，王某母亲和许某的感情破裂，王某
向许某索回彩礼。

2020年4月30日，王某和许某签订调
解协议，写明许某代管王某彩礼18万元，并
约定许某自2021年5月起分期支付款项，必
须于2023年3月1日前还清全部本金。

根据王某提供的两人微信聊天记录，
王某微信标注许某为“叔叔”，称呼他为

“爸”。2020年 10月 16日，王某以信用卡
需要还钱为由，催许某还款。第二天，许
某转账给她2000元。

之后 4次，王某以各种理由让许某还
款，许某每次都是爽快转账1500元。

2021 年 7 月，许某称自己出了很多
事，没钱了。接下来几个月，他分 4次还
给了王某共5000元。

后来，许某再无向王某还款。于是，

王某提起诉讼。
法院立案后，许某未答辩。法院将传

票送到许某家，其母亲称，许某因债务原
因，在外不愿现身。

日前，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许某无
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庭审。

经过庭审，法院认定：王某将彩礼18
万元交由许某保管，该款项被许某挪用，
之后许某陆续归还了1.3万元。

法院支持了王某的诉请，并当庭宣告
判决。

法院判处：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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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记说事儿

彩礼，归谁？

2018年 3月，辽宁女孩小陈和男友订婚，
男方通过媒人与小陈父亲老陈协商给付彩礼
10万元，于订婚当日和结婚前分两次给付了
这笔钱。

小陈自幼丧母，老陈后来另娶，又生育
了一孩子。小陈结婚时，老陈给了小陈陪嫁1
万元，给她办置了电视机、灯、鞋、衣服、
被褥等物近万元，办酒席花费1万多元。

2022年 12月，小陈对老陈和继母提起诉
讼，要求返还代为保管的彩礼。

老陈称，他抚养小陈欠了外债，剩下的
彩礼钱都用来还外债了。小陈的继母张某
称，她和老陈有个 10岁孩子要抚养，不同意
返还彩礼钱。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
认定小陈和被告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老
陈收取的 10万元，系男方按照农村婚嫁习俗
通过媒人向女方小陈家庭赠与的彩礼，并未
明确是向小陈的赠与，应为家庭成员共有。

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女方家收受的彩礼
主要是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由女方家庭用
于办婚宴、置办嫁妆及其他支出等。综合本
案实际情况，法院酌定二被告向小陈返还 1.8
万元为宜。

2018年 8月，19岁的吉林姑娘小郎和男友订婚，男方通过中间
人，交给小郎母亲张女士彩礼12万元。

之后，小郎和男友举行结婚仪式、登记结婚，并生育了一男孩。
小郎称，当时彩礼钱由母亲代为保管，她结婚后，多次向母亲索

要彩礼钱，但对方每次只给几百元或几千元，不提返还12万元的彩礼。
2021年，小郎在当地法院对母亲提起诉讼，要求返还12万元彩礼。
张女士称，当时女儿年纪太小，因此其不同意女儿结婚，才要了

12万元彩礼；当时女儿说，只要张女士同意他们结婚，她就把12万元
当作给母亲的抚养费。

张女士不同意返还12万元，她说，自女儿结婚以来，她已给了女
儿近9万元，包括给女儿还贷款、购买陪嫁物品、日常转账等。

张女士说，她和前夫在 2007年离婚，女儿一直跟她一起生活，她
也一直没再婚；女儿上学、生活的费用，都是她一个人打零工承担
的。张女士没有房子，租的房子。

剩下的3万元彩礼，张女士愿意返还。
法院审理后认为，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女方收受的彩礼主要根据

其家庭经济状况，由女方家庭用于办婚宴、置办嫁妆等，该彩礼在未
转化为女方财产前，并不必然成为女方个人财产。此案中，张女士收
到的彩礼绝大部分用于小郎的生活，也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保管合
同关系，我国婚姻法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女方借婚姻索取男方财物
的，男方可主张返还，但小郎作为女儿要求其母亲返还，于法无据。

最后，法院驳回了小郎的起诉。

2020年1月，江西姑娘小余和江西小伙小杨订婚。当日，杨父交付
给小余父母8万元现金。一个多月后，杨父又转账给余父7万元。

小余称，当时父母以她年龄尚小由他们代为保管为由，收取了这
些款项。之后，小余和小杨一起生活，生育了孩子，然而两人一直未
领取结婚证，也未办婚礼。

小余说，男方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为补贴家用，她多次要求父母
返还代为保管的彩礼，甚至在她生孩子需用钱时，父母都拒绝返还。

因此，小余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父母返还款项。
小余的父母则称，15万元中，6万元是给他们的恩养钱，3.8万元

花在订婚上；所有礼金是男方家庭赠与他们两人的，受赠后，资金归
他们两人所有，小余和他们不存在保管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彩礼是男方因为与女方缔结婚姻而支付给女方
的聘金，法律性质上相当于即将结婚的男女双方之间缔结的附条件的
赠与合同。当结婚条件实现时，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即婚约的一方当
事人。本案审理中，小余已经与小杨登记结婚且共同居住生活，故小
杨一方支付的彩礼应归小余所有。作为女方的父母，不应以子女应对
其补偿、报答等为由占有子女的礼金。

最后，法院判处小余父母返还给小余剩余的彩礼11.2万元。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蒋达奇 李洁

日前，市人民法院对一起保管合同
纠纷案件作出判决，判处被告许某返还
原告王某16.7万元。

此案中，许某是王某的继父，涉案
的款项是女方收取男方的彩礼。

彩礼是男女方在结婚前男方给女方
的礼金，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
然而，男方送出的彩礼，究竟归谁所
有？

上述案件中，王某和许某明确了保管关系，即彩
礼是王某的，许某代为保管。根据规定，寄存人可以
随时领取保管物；保管期内，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
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如何明确保管关系？女方收取的彩礼，该归
谁所有呢？彩礼的归属权，法律中未予以明确规定，
大家对此也持不同的意见。

市民蔡女士认为，在古代，女子要遵循三从四
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彩礼的性质实际上就是
女子父亲将父权移交给了丈夫，就是夫权。为了
使父权与夫权实现顺利交接，婆家就支付了一定
的财物作为彩礼。这一风俗延续至今，虽然时代
发生了变化，已经没了封建观念。但是彩礼仍是

作为婆家对娘家养育之恩的感谢，所以彩礼应该
是给女子的父母。

有网友称，彩礼和嫁妆都是两个家庭对新生家庭
的祝福，是新生家庭的启动资金，当这笔资源没有用
到新生家庭上的时候，彩礼和嫁妆就失去了原本的意
义！

浙江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潘伟娜称，从各地法院
案例上看，有些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签订代保管协议，
就是明确这个彩礼就是给自己女儿，父母亲帮其保
管，等其女儿要用时返还给女儿，其实这样的协议我
们认为已经把彩礼归属明确给女儿；如果父母把这笔
钱私自使用，那父母和女儿之间的建立的应属于借贷
关系，女儿依据这份代管协议及资金交付和流向，可
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

如果没有代管协议呢？潘伟娜认为，从立法精神
上说，婚约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给女方的，如
果归属给女方父母，那么有种在卖女儿的味道，是
不符合立法精神的，本身现在也不倡导天价彩礼，
那实际中女方收来的彩礼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置办嫁

妆要带回男方的，如果这钱都已经置办嫁妆，或者
这个钱就是女方和女方父母一起使用，这些情况在
实际中可能存在调查不清楚的风险，那么这个彩礼
钱就不好通过法院要求返还，在这个方面我们更提
倡父母和女儿之间和平解决，通过诉讼解决很可能
就没了亲情，会造成一种现象：赢了官司，输了父
母。

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圣勇说，从风俗习惯
角度来看，订婚不仅对于男女双方，对于双方的家庭
亦是隆重之事。现实中，商议、收取彩礼的绝大部分
是女方的父母或亲属。

朱圣勇称，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女方父母可以作
为婚约财产案件的被告主体，彩礼的接受者可能是女
方、女方父母或者由其共同接受，彩礼在接受后的去
向也并不是单一的由女方个人使用，可能用于女方父
母为女方置办嫁妆、女方自己的日常开销或者是女方
给父母贴补家用等。如果只列女方本人为彩礼纠纷返
还案件的当事人，女方本人在没有实际接受彩礼的情
况下，就会造成男方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彩礼归谁？各有说法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先提彩礼再谈感情
明确彩礼归属，避免日后纠纷

北京雷石（温岭）律师事务所律师蔡莹娜认为，虽然各地婚嫁风
俗各异，但彩礼问题具有共通性，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本着
维持家庭和睦的初衷，对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如果男方或其父母直接通过转账的形式转至女方父母名下，女方
未提出异议，则可以视为对女方父母的赠与；如果直接转账至女方名
下同理可视为对女方的赠与。

现金给付彩礼又未明确受赠人的，女方可与父母协商彩礼的归
属。若父母要求扣除办婚宴、置办嫁妆及其他合理支出等费用再返还
女方的，应当予以扣减。

若父母要求扣除养育女方支出的抚养费再返还的，应不予支持。
因为抚养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抚养费是履行法定义务的必要支出，不
应要求子女返还。

综上所述，虽然彩礼的形式和赠送对象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中可能
会有所不同，但都代表着男方对女方和女方家庭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为避免纠纷，男方可在给付彩礼可直接明确彩礼的归属。

彩礼到底归谁？其实，在司法实务中也存在不同裁
判观点。


